
“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使用管理，建立

有效的识别与监督机制，提升“南通精品家纺”的品牌影响力，促

进“南通精品家纺”认证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的使用和监督管理活动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是指企

业产品通过“南通精品家纺”认证，企业取得“南通精品家纺”

认证证书后所使用的认证标识。

第四条 企业通过“南通精品家纺”认证后，可使用“南通

精品家纺”认证标志。

第二章 标志使用

第五条 “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是由“南通精品家纺”

认证标志基本图形由“通”字和棉花造型的基本图形、“南通精

品家纺”和英文组成。“通”字以纺织纤维线条交织，体现了地

域特征，寓意南通家纺流通四海、畅销全球；棉花造型传递南通

精品家纺注重环保、倡导健康生活的理念。logo整体设计体现南

通精品家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家纺产品品质的承诺。标识式

样及标准色如下：



第六条 产品通过“南通精品家纺”认证的，可以在包装、

装潢、说明书、广告宣传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使用南通精品家纺

认证标志。

“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只能使用在与通过“南通精品家纺”

认证相一致的产品上，不得擅自扩大使用范围。

第七条 产品通过“南通精品家纺”认证的，可采用印刷、

模压、模制、丝印、喷漆、蚀刻、雕刻、烙印、打戳等方式（以

上各种方式在以下简称印刷/模压）加施认证标志。

由企业按标识式样自行制作、印刷/模压认证标志。

第八条 企业使用“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可根据规定的

式样，按比例放大或缩小，但不得变形，且确保认证标志图案清

晰可识。

第九条 “南通精品家纺”标志的使用有效期与“南通精品家

纺”认证证书有效期一致。



企业的“南通精品家纺”认证证书暂停、注销或撤销的不得使

用“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

第十条 使用“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的企业，应当在证

书有效期届满九十日前，重新申请“南通精品家纺”认证并获得

通过，方能继续使用。

第十一条 当“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准有修订的，企业应

当申请认证变更，通过后方能继续使用“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

志。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南通市各级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根据职责负责对所辖地区“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的

使用实施监督检查。“南通精品家纺”国际认证联盟成员认证机

构对其发证产品的“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的使用实施监督检

查。

第十三条 企业未按照规定使用“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

的，由南通市各级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

第十四条 未经“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或者认证不合格而擅

自使用“南通精品家纺”认证标志的，由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4年7月20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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